
粤人社函〔2023〕15 号

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《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指引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委各部委，省政府各部

门、各直属机构、各直属事业单位，省各民主党派，省各人民团

体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有企业科技

人才薪酬分配指引〉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54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工作。党的二十大

报告指出，教育、科技、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

基础性、战略性支撑，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、人才是第一

资源、创新是第一动力，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。各级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、各省属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或其他省属企业

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各省属企业监管部门）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

识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制度的重要性，提高政治

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指导力度，切实把国有企业科技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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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酬分配指引和服务工作落到实处，引导国有企业加大科技人才

薪酬分配激励力度，充分调动科技人才创新活力，促进企业科技

创新，推动实施人才强省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为广东制造、广

东创造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切实加强对企业的指导服务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、各省属企业监管部门要立足实际加强研究，指导所属国有企

业深化内部薪酬分配制度改革，建立健全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

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，实行以增加知识价

值为导向的分配方法，科学制定企业科技人才薪酬策略，合理确

定科技人才薪酬水平，薪酬分配向科技人才倾斜，充分激发科技

人才的创新活力。要聚焦全省和各地重点发展的产业行业，特别

是要围绕省、市科技创新需求，重点加大对承担前瞻性、战略性、

基础性等重点研发任务的科技人才的激励力度，为科技人才创新

创造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，助推全省产业优化转型升级。

三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、各省属企业监管部门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加强

政策解读和培训，推进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指引深入各级国有

企业，扩大覆盖面和知晓度。要加强正面示范引领，及时总结宣

传推广国有企业科技人才薪酬分配中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发掘、打

造一批先进国有企业典型，创建“报国为民”“自强不息”“开

拓创新”的优良企业文化，弘扬科学家精神、主人翁精神，营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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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松的科研创新环境，增强科技人才获得感、归属感、幸福感。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1 月 12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属各有关企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